
公共经济评论                                                                    2007 年第 9 期 

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的取向 

——基于江苏房地产业税负的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  杨抚生  

    摘要：本文从房地产业税负的视角，针对江苏房地产业的发展和税收情况，通过从不

同侧面分析江苏房地产业的税负水平，得出江苏房地产业税负过高且各环节税负不合理的结

论，并据此提出我国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取向应当是清费立税，简并税种，降低税负，强化

调控。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高房价成为目前中国社会各种问题

与矛盾集聚的焦点。政府迫切需要通过税收制度的安排来有效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而

税收政策的调整前提是要了解房地产业的实际税收负担状况，明确税收在调节商品房价格方

面有多大的作用，通过什么样的传导机制来调节，其调节有效性的决定因素有哪些，对房价

的调节是一种长效机制，还是针对短期内房价上涨而采取的应对性措施，只有弄清楚这些问

题，房地产税收制度的改革和税收政策的制定才能有的放矢。目前国内有关房地产税负的研

究大多以理论分析为主，主要是从税收制度改革的角度探讨房地产税收负担的合理性问题，

也有一些是在全国范围的宏观层面上，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房地产的各个环节的税负进行分析

评价。到目前为止，还缺少对省级范围房地产业整体税负状况的实证分析。江苏房地产开发

投资规模较大，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通过解剖分析江苏房地产业税负的状况，来探讨适合

我国房地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税负水平，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出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取向的建

议，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一、江苏房地产业发展的现状 

近几年来，江苏省房地产业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阶段，总体上呈现持

续快速发展态势，成为江苏省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总体上看，2001 年以来江苏省房

地产开发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06 年完成投资 1901.01 亿元，连续两年排在全国第一位；从

结构上看，住宅投资占绝对多数，其比重一直稳定在 70％以上（见表 1）；从地区分布上看，

苏南经济较为发达、房地产市场更为活跃，其房地产投资在全省占七成左右。江苏房地产业

的迅速发展不仅有效改善了广大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2006 年底江苏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

筑面积达 31.6 平方米，而且对江苏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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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1 年-2006 年江苏省房地产发展情况表 

     年份 

项目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投资完成额（亿元） 414.36 544.13 809.96 1269.78 1545.15 1901.01

其中：住宅完成额（亿元） 303.74 395.09 596.69 960.94 1133.06 1419.95

投资完成额增长率％ 15.51 31.32 48.85 56.77 21.69 23.03

其中：住宅增长率％ 16.47 30.08 51.03 61.05 17.91 25.32

占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 12.55 14.14 15.18 18.60 17.68 18.89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1904.16 2321.85 2721.57 3178.91 5135.55 5928.94

其中：住宅面积 1714.62 2074.47 2364.32 2759.41 4523.14 5221.15

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率％ 9.38 21.94 17.22 16.80 61.55 15.45

其中：住宅销售增长率％ 10.20 20.99 13.97 16.71 63.92 15.43

商品房销价（元/平方米） 1800.61 1925.17 2196.91 2651.41 3358.76 3577.08

其中：住宅销价 1665.00 1805.51 2016.99 2418.00 2898.74 3092.96

商品房销价增长率％ 9.61 6.92 14.12 20.69 26.68 6.50

其中：住宅销价增长率％ 13.96 8.44 11.71 19.88 19.88 6.70

数据来源：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02 年-2006 年有关数据计算。 

具体来说江苏房地产业发展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 房地产开发投资超速发展。江苏近几年房地产投资持续增长，增速均远远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2001-2006 年全省房地产开发累计完成投资 6484.39 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

36.33%，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 23.62％快 12.71 个百分点，比同期 GDP 增速 13.28

％高 1.7 倍以上，其中住宅年均增长速度也高达 33.64％。2006 年全省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占

GDP 比重已达 8.82％，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高达 18.89％，这充分反映出江苏房

地产业已是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 

第二，商品房销售持续旺盛，价格持续攀升。6年来尽管商品房供应量不断扩大，商品

房销售面积年均增速为 23.72％，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年均增速为 23.54％，但销售价格仍节

节攀升，商品房销售价格年均增速为 14.09％，其中住宅销售价格年均增速为 13.43％，而

同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才 12.95%，住宅销售价格增长快于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在南京、苏州等大城市，房价上涨尤其快，据国家统计局 2007 年 6 月对全国 70 个大中

城市房屋销售价格调查，南京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1.3%，涨幅在 70 个大中

城市中列第三位。 

第三， 土地购置面积和价格快速增长。2001 年-2004 年是土地购置的高峰，每年以 30

％-40％的速度增加，2005-2006 年虽然土地购置面积增长速度放慢，但土地储备也呈逐年扩

大之势，近三年土地当年的开发量大大小于当年土地储备的增量，全省房地产待开发土地

2005 年比 2004 年增加 19.55％，而 2006 年又比上年增加 26.55％，大量的土地被房地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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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掌握，加大了土地调控的矛盾，提高了房价上涨的空间，造成资源闲置。在土地购置面积

增加的同时，土地价格也不断上升，2001 年江苏全省住宅平均地价每平方米为 484.76 元，

到 2006 年已上涨到 863.56 元，其中南京市区高达 2794 元。2001 年至 2006 年江苏综合土地

价格年均增幅为 8.41％①，而同期住宅用地价格年均增幅高达 10.17％。经济的快速发展、

市场需求量大和土地开发成本的提高，都促使地价尤其是城市的地价持续上升，这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商品住宅价格的提高。 

第四，房地产资金对银行依赖程度很高，资金风险较大。2006 年江苏房地产业投资额

中，国内贷款和客户的个人按揭贷款所占比重为 32.3％，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的资金来自

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自客户的定金及预收款为所占比重也达 33.3％，而在定金及预收款当

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客户向银行的贷款。此外，各项应付款占本年到位资金的 17.7%，企

业自有资金所占比重只有 16.7％。在本年资金到位当中，外商直接投资微不足道，其比重

也大致保持在 1％左右。可以说银行贷款支撑了江苏省的房地产开发，这反映出近几年江苏

房地产企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而经济实力没有得到相应增强，获得资金的渠道没有明显改

变，一旦资金链条断裂，企业将很难生存，资金风险太大。 

二、江苏房地产税收变化情况 

随着江苏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江苏来自房地产业的税收也大幅增加。目前在江苏对房

地产业征收的税种共有 12 种，包括直接针对房屋和土地征收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

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与取得房地产收入有关的营业税、企业所

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由于房地

产业对地方税收的贡献率日益增强，近几年江苏房地产业税收总量不断增加，成为税收收入

新的增长点。2001 年江苏房地产税收总额只有 33.54 亿元，到 2006 年已达 314.46 亿元，6

年间增加了 8.4 倍，年均增长 57.07％，而同期江苏税收总收入（包括工商税收和农业四税）

年均增长只有 23.19％（见图 1），房地产税收年均增速比税收总收入年均增速快 1 倍多。房

地产税收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也逐年加大，由 2001 年的 2.83％上升到 2006 年的 9.18％，6

年中增加 6.35 个百分点，成为江苏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图 2） 

 

 

 

 

 

 

 

 

                         
① 资料来源：江苏省国土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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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江苏税收与房地产税收增长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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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税务年鉴》2002-2006、《江苏统计年鉴2006》、《江苏财政年鉴》2002-2006、

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江苏省财政厅提供有关数据计算。 

注：税收总收入包括工商税收和农业四税；房地产业税收包括来自房地产业的 12 种税收。 

图 2        江苏房地产税收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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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上。 

在江苏房地产各税种税收收入中，从绝对额来看，数额最大的是营业税，2006 年达 132.8

亿元，（见表 2）占江苏房地产税收比重 42.23％，虽然比 2001 年所占比重 49.43％有所下降，

但仍是江苏房地产税收中第一大税种；从增长速度来看，最快的是土地增值税，2001 年－

2006 年从 0.166 亿万元增长到 28.383 亿元，增加了 170 倍，2006 年土地增值税收入总量位

列全国第二，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用税收杠杆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力度。这几年房地产税收各税

种所占比例的变化，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家税收政策调控的结果和房地产企业效益变化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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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江苏房地产税收各税种收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份 

项目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房地产税收收入 335422 577249 936635 1571785 2326850 3144593 

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 11480 17460 16034 19765 38353 46944 

土地增值税 1661 3728 22080 113154 205598 283834 

城镇土地使用税 499 451 550 784 4088 11586 

耕地占用税 14335 38108 71614 69364 60782 88734 

契税 68572 89400 119582 168572 404426 527180 

营业税 165805 328644 531236 749366 950290 1328039 

企业所得税 47463 61540 112577 370078 554218 613825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 

所得税 

2739 3561 8658 5506 11616 115001 

个人所得税 10651 11530 21864 27476 36146 49682 

印花税 1890 2794 4235 8220 10330 13750 

城市维护建设税 10327 20033 28205 39500 51003 66018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2002-2006、《江苏财政年鉴》2002-2006、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

局、江苏省财政厅提供。 

从图 3 可以看到 2004 年房地产企业所得税增长较快，是上年的 228.7%，是房地产企业

效益最好的一年。2005 年－2006 年由于契税政策的调整导致契税增幅较大。2006 年涉外房

地产企业发展较快，2005 年底开业户只有 586 户，而 2006 年底就增加到 831 户，由此促使

外资所得税中房地产企业税收迅速增加，所占比例由 2005 年的 0.5%上升到 18.74%。但 2005

年营业税的增长与商品房销售额的增长不协调，当年商品房销售额增长 104.65％，而营业税

只增长 26.8％，明显低于商品房销售额的增速。 

图 3          江苏房地产税收主要税种所占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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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江苏房地产税收的变化，发现房地产投资规模是决定房地产税收规模的主要因素，

同时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对房地产税收也有较大的影响力。2001 年－2006 年江苏房地产投

资完成额年均增长 32.86％，房地产税收则年均增长 57.07％，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房地产投

资的增长。而房地产税收增长的变化趋势和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增长的变化基本保持一致，

2004 年下半年国家启动宏观调控措施后，房地产投资过热的势头得到有效抑制，房地产投

资增幅明确回落，税收增幅也呈现相应变化（见图 4）。但 2004 年后与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和

销售额的增长变化反差较大，揭示税收征管有待进一步加强。总的来说，房地产作为江苏地

方税收重要税源的支撑作用非常明显，2006 年房地产营业税占全省营业税收入比重高达 47

％，江苏一般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有近 1/4 直接来源于房地产业。2006 年度全省地税百强企业

中，房地产企业就有 30 家，成为上榜百强企业最多的一个行业。 

图 4    2001－2006 年江苏房地产投资增长和税收增长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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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苏房地产业的税负水平分析 

根据税收学原理，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的税负水平，一般用来自该地区或该行业的税收

收入占该地区或该行业的 GDP 的比率来反映，这个指标通常能够衡量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

的总体税收负担程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一定时期该地区或该行业对国家的税收贡献状况，同

时也是经济利益的牺牲程度。而作为企业的微观税负可以用企业综合税收税负率来反映，即

企业缴纳的各项税收总额占企业总收入或企业盈利总额的比率。运用这二个指标，从不同的

角度对江苏房地产业的税负进行比较分析，就可得出江苏房地产业税负水平高低的结论。 

第一，总体税负水平分析。江苏的房地产业的全部税收负担在 2001 年只有 10.27％（见

表 3），但 2005 年已达 31.83％。而同期江苏的宏观税负水平从 12.54％上升到 15.56％（因

2006 年缺少分行业的 GDP 数据，无法比较）。尽管这几年江苏的宏观税负和房地产业的税

负指标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相比之下，江苏的宏观税负水平较低，至今未超过 16％，

而房地产业的税负从 2001 年比总体税负还低 2.27 个百分点，几年间竟迅速提升超过总体税

负的一倍多，这充分表明江苏房地产业的税负越来越高，与江苏平均税负水平差距也越来越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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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江苏总税负和房地产税负情况表        单位：亿元 

年份 

项目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江苏省 GDP 9456.84 10606.85 12442.87 15003.60 18305.66 21548.36 

税收总收入 1186.06 1396.52 1820.82 2394.30 2848.18 3425.58 

总税负％ 12.54 13.17 14.63 15.96 15.56 15.90 

房地产业 GDP 326.74 371.09 447.47 534.17 731.01 - 

比上年增长％ 9.59 13.57 20.58 19.38 36.85 - 

房地产业税收收入 33.54 57.72 93.66 157.18 232.69 314.46 

比上年增长％ 30.01 72.10 62.26 67.81 48.04 35.14 

房地产业税负％ 10.27 15.56 20.93 29.42 31.83 - 

房地产业税收弹性系数 3.13 5.31 3.03 3.50 1.30 - 

资料来源: 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02 年-2006 年、《中国税务年鉴》2002-2006、《江苏财政年鉴》2002-2006

有关数据计算。 

注：①税收总收入包括工商税收和农业四税；房地产业税收包括来自房地产业的 12 种税收。 

②房地产 GDP 增长率和房地产税收增长率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第二，与经济增长的对比分析。将房地产业 GDP 的增长与房地产业的税收增长进行比

较，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江苏房地产税收平均增长率为 56.04%，而房地产 GDP 平均增长率

为 19.99%(按实际价格计算)，房地产税收增长明显快于房地产经济增长，所以导致房地产

业的税负不断提高。在此还可以用税收弹性系数来进一步加以证明。税收弹性系数一般用税

收收入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之比来表示，反映了税收对经济变化的灵敏程度。由于税收弹性

系数能反映税收与经济的协调适应关系，西方国家历来以此作为分析和监控税收负担趋势变

化的一种工具。从表 3 可以看出 2001 年至 2005 年江苏房地产税收弹性系数变化（为了具有

可比性，税收增长率和房地产 GDP 增长率均按当年价格计算），这一时期一直处于高弹性增

长区，税收弹性系数除了 2005 年为 1.3 基本属于同步增长外，其余年份均在 3 以上，反映

出房地产税收在超速增长，自然形成房地产税负逐年提高的状况。当然税收弹性系数的变化

除了与房地产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外，很大程度还受税收政策和征管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第三，行业税负水平的对比分析。同样是在江苏省，将房地产业的税负与相关的产业和

行业进行比较，仍反映出房地产业税负水平较高。为了便于深入分析，将 2001 年与 2005

年江苏省部分产业和行业工商税收的负担情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第二产业税收与 GDP 增

长基本吻合，第三产业税收增速比 GDP 增速快 1 倍多，税负分别增加 0.58 个和 4.93 个百分

点（见从表 4 和图 5）；金融业税收增长略快于与 GDP 增长，税负只增加 0.2 个百分点；建

筑业税收增长是 GDP 增长的 4 倍多，税负迅速提高了 7.74 个百分点；而房地产业工商税收

负担则大幅度上升了 17.73 个百分点，不仅大大超过相关行业，也超过所有行业同期的工商

税负上升幅度，2005 年房地产业工商税收负担在无论附加值高低的所有行业中处于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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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契税和耕地占用税这两个税种的收入在房地产业比重又是最高的，所以全口径的税收

负担也是房地产业最高。 

表 4    江苏省部分产业和行业工商税收与税负情况表 

年份 

项目 

2001 2005 2005 年比 2001 年 

净增减％ 

第二产业 GDP（亿元） 4907.46 10355.04 111.00 

第二产业税收（亿元） 783.69 1713.33 118.62 

第二产业税负% 15.97 16.55 3.63 

第三产业 GDP（亿元） 3454.90 6489.14 87.82 

第三产业税收（亿元） 360.07 995.92 176.59 

第三产业税负% 10.42 15.35 47.31 

金融业 GDP（亿元） 353.41 562.42 59.14 

金融业税收（亿元） 42.20 68.28 61.80 

金融业税负% 11.94 12.14 1.68 

建筑业 GDP（亿元） 636.56 1020.34 60.29 

建筑业税收（亿元） 34.11 133.67 291.88 

建筑业税负% 5.36 13.10 144.40 

房地产业 GDP（亿元） 326.74 731.01 123.73 

房地产业税收（亿元） 25.25 186.12 637.11 

房地产业税负% 7.73 25.46 229.3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税务年鉴》2002-2005、《江苏统计年鉴 2006》有关数据计算。 

注：税收收入仅指工商税收，税负是指工商税的税负。 

江苏省的省会所在地南京市，因人口增加快，十一五时期全市新增城镇人口 126 万人，

相应的房地产投资规模较大，商品房销售价格也是全省最高的。2006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为 351.17 亿元，商品房销售额 449.08 亿元，房地产税收 58.64 亿元，分别占全省比例为

18.47%、21.17％、18.65％。将南京市房地产的税负与各相关产业及行业的税负进行比较，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从表 5 和图 5  

图 5：    江苏省部分产业和行业工商税负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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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非常明显地看出，从 2002 年起南京房地产业税负就一直处于最高状态，2005 年高达 46.30

％，分别比南京市总税负、第二产业税负、第三产业税负、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税负、

金融业税负、建筑业税负高 22.68、21.74、29.46、40.85、38.62、29.64 个百分点。其差距之

大远远超过江苏省同类指标，这从另一个方面证实江苏房地产业税负水平偏高。 

表 5   2001 年－2005 年南京市房地产及相关产业、行业税收和税负表 

年份 

项目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年均 

总税负％ 22.44 22.57 22.60 23.42 23.62 23.42 23.01 

第二产业税负％ 27.03 27.46 25.54 25.03 24.56 20.22 24.97 

第三产业税负％ 15.15 14.46 14.92 16.82 16.84 20.40 16.43 

房地产业税负％ 19.18 30.45 32.33 45.64 46.30 - 34.78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税负% 4.24 5.69 6.22 5.73 5.45 - 5.47 

金融业税负% 3.48 5.42 5.52 6.61 7.68 - 5.74 

建筑业税负% 7.62 11.94 13.43 16.63 16.66 26.63 13.26 

资料来源：根据《南京统计年鉴》2002－2006 年有关数据计算，2006 年为南京市统计局快报数。 

注：税收收入指全部税收，包括工商税收和农业四税。税负是指全部税收负担。 

图 6       南京市房地产及相关产业、行业税负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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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房地产税收各环节的税负水平分析。按照房地产经济学的分类，房地产的开发经

营分为二个环节，即开发交易环节和保有使用环节。在房地产开发交易环节征税的税种主要

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土地时缴纳的耕地占用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地产开发企业

销售转让时缴纳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包括教育

费附加），购买者缴纳的契税，（至于建设环节的税收由施工企业承担属于建筑业，但构成房

地产开发成本）。在房地产保有使用环节，由于我国对个人自有房屋的居住基本是免税，所

以在该环节征税的税种主要是在房屋租赁中出租方缴纳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

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包括教育费附加）。据不完全统

计，2005 年江苏在房地产取得、交易和保有环节三个环节的税收占房地产税收的比重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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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84.4％、15.6％，2006 年为 84.6％、15.4％，即房地产税收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开发交易环

节征收，且税负较重，对保有环节征税很少，且税负较轻，存在不合理的现象。2006 年在

江苏的商品房销售价中，平均开发成本占 36％、地价占 25％、税收占 18％、行政性收费占

12％、利润占 9％②，同年建筑业总收入中税收占 3.6％、利润占 3.2％。而对个人房屋租金

收入由于目前江苏按综合税率 5％征收，所以实际微观税负只有 5％，企业出租房屋租金收

入的微观税负在 19％左右，个人自有自住的税负为零，相比之下房地产开发交易环节税负

太重。但因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是典型的卖方市场，房地产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中居于相对有

利的地位，房地产开发交易环节的税收，可以向前转嫁全部通过提高房价由购房人承担，也

可向后转嫁通过降低建安成本由建筑企业承担一部分，实际上房地产企业并不是真正的负税

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江苏房地产业税负水平偏高，而且房地产税各环节的税负

又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房地产开发交易环节税负畸重，保有环节税负畸轻，这实际上也反映

了我国房地产业的税负状况，不利于我国房地产业的健康地可持续发展。 

四、对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取向的建议 

房地产业的发展关系国计民生，房地产是老百姓赖以生存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基本物质条

件之一。国家在税收政策上应以低税负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现行税收政策包括收费政策的实行，使房地产的税负过重，税费负担率占房价的三分之一左

右，超出了其他产业的平均税负水平，严重背离了国家的产业政策，至使税收对房地产也的

调控作用不能有效发挥，甚至出现房价越调控越高的怪现象。而且房地产各环节税负不合理

使房地产市场发生扭曲，国家对房地产保有期间升值的部分不参与分配，就无法对持有大量

房地产作为财富增值的行为加以调节，使房地产资源不能优化配置，造成大量“空置房”，

仅江苏 2007 年一季末商品住房空置面积就达 680.54 ㎡，商品住房空置率高达 5.81％。因此

必须对现行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进行调整，总的房地产税收的政策取向应是清费立税，简并税

种，降低税负，强化调控。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规范税费，实行以税收为主体的分配体系。在江苏房地产开发项目从前期筹备到

最后销售整个过程共有 68 个收费项目，涉及二十多家单位，基本属于政府部门行政收费，

少数属盈利机构收费，我国其他省市有关房地产的收费项目也在 60-150 项。收费项目的过

多过滥，一是加大房屋成本造成房价上涨，增加购房人的负担；二是挤占了一些本该由税收

调控的领域，如“土地闲置费”就是典型的惩罚性行为税，它并不是因提供相关的服务而收

取的费用，类似这些收费，削弱了税收对房地产的调控功能；三是使预算外资金总量过大，

财政部门对这部分资金无法统筹安排，在资金使用过程也不能进行有效监督。所以要按照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完善政府分配体系，通过强化税收、规范收费，

建立起以税收为主体，辅之以少量收费，并通过预算统筹安排支出的财政分配格局。首先要

                         
② 资料来源：江苏省地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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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收费项目进行清理，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其次是规范合理收费，对一些具有

规费性质和必要的补偿性收费可以保留，但要按规定程序审批，对经营性的收费按照“谁受

益谁付费”的原则，由受益人自由选择；再次要扩大税基，将一部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包

括土地出让金等改为税，扩大税收调节的范围，增强税收调控能力。 

第二，简并税种，降低税负，强化调控功能。 

我国目前对房地产业征税的税种过多，重复征税现象严重，如对企业房屋租金收入既征

5％的营业税，又征 12％的房产税等，不仅使房地产业税负过高，而且给实际操作增加难度。

如土地增值税实行 30％-60％的超额累进税率，执行中阻力很大，企业偷逃税或欠税现象较

普遍。当前世界各国对房地产征税基本坚持“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的原则，我国也应

在“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税制改革原则指导下，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

能力，对现有税种进行合并调整，建立起目标明确、税负合理的新的房地产税制。 

在房地产的开发交易环节，首先将取得土地时缴纳的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

地出让金以及其他针对土地的收费合并为土地税，且适用于所有内外资企业。因为前两种税

税率很低，根本发挥不了抑制土地投机行为的作用；而土地出让金作为一种收费，随意性较

大，上涨过快，且使用不够透明规范、成为村、乡或街道基层机构的小金库。我国土地的产

权是归国有的，乡村集体只有使用权，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收益归国家所有，并由国家负责给

予失地农民相应的补贴，这样既保障了失地农民的权益，又使土地资源的级差收入，纳入规

范的财政分配渠道，确保其用于公共支出。在土地出让收入和基层地方政府利益不再挂钩后，

也就从根本上消除地价上涨过快的动力因素，同时设计科学合理的税率，使现有土地成本降

低一半，地价保持相对稳定，可大幅度减轻房地产交易环节的税负。其次，取消土地增值税

和对房地产征收的印花税。土地增值税本应是对房地产转让所取得的增值额收取的直接税，

由房地产企业负担，不能转嫁的。但在上述规范用地收入后，土地增值已归国家所有，再向

房地产企业征收土地增值税就失去意义；况且事实上土地增值税不仅没有起到调控房地产市

场的作用，反而促使房价提高，增加购房人负担，所以应予以取消，适当减轻房地产交易环

节的税负。对房地产征收的印花税与契税实际是对取得房地产产权行为的重复课税，理应取

消，以降低房地产交易成本，简化税制。 

在房地产保有使用环节，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对外资企业收取

的土地事业费以及其他有关费用合并为物业税。为了合理平衡税负，抑制对住房非理性的投

资投机需求，促进房地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个人自用的住宅房产，借鉴国外经验，按房屋

重置价格的 1％征收，个人和企业用于经营的按 2％征收、出租的按 3％征收，不再征收营

业税，所得税照常征收。 

这样在房地产的开发交易环节，开征土地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包

括教育费附加）、契税这 5 种税；在房地产保有使用环节，征收物业税、企业所得税或个人

所得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包括教育费附加），总计 8 种税。这一体系使税收覆盖

面广，强化了调控功能，有力促进我国房地产业朝着健康方向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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